升等教師之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參考資料檢覈表

本人確認：

代表著作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是五年內作品。
（２）□是與任教科目性質相近或相關。
（３）□是共同創作。（應與所有合著者共同簽署合著證明說明各人參與之部份及貢獻度一式三份皆為正本。）

　　　□是獨立創作。
（４）□是未曾允讓其他合著者提作申請升等或獎助等其他用途。
（５）□代表作論文係數人合著，本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聯絡作者Correspondence author）。

如有必要請附相關證明。
（６）□是已公開出版並公開發行之著作，如為專書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

　　　　並須載有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料。
（７）□是已經在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之論文。

　　　□是已為接受但尚未正式出刊，且已出具證明並載明刊出日期，若未能如期在一年內發表，本人知道與規定不符願撤回本升等案。　　　
（８）□是個人之原創作，不是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９）□是本人之代表作不包括本人之碩士、博士論文或該論文之一部分。

參考著作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是七年內作品。
（２）□是與任教科目性質相近或相關。
（３）□是已公開出版並公開發行之著作，如為專書已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

　　　　並須載有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料。
（４）□是已經在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之論文。

　　　□是部分為接受但尚未正式發行，且已出具接受證明，並已附在該論文前頁。
（５）□是個人之原創作，不是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６）□是本人參考作部分確實未含參考資料所列資料。
（７）□是本人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

　　　　上之研究成果。

參考資料
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研究成果（如會議論文、委託研究計畫、專業調查報告等全文），得一併自行列表作為送審之參考資料，毋須裝訂送外審。
以上規定本人已知悉，且本人所提出之升等相關資料確實符合上規定。

升等人簽名＿＿＿＿＿＿＿＿＿＿＿
